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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9月1日电 江

苏省昆山市公安局、昆山市人民

检察院1日就昆山交通纠纷引发
砍人致死案发布通报,认定当事
人于海明的行为出于防卫目的,
符合正当防卫意图，不负刑事责

任。

2018年8月27日21时30分
许,刘海龙驾驶宝马轿车在昆山
市震川路西行至顺帆路路口,与
同向骑自行车的于海明发生争

执。刘海龙从车中取出一把砍刀

连续击打于海明,后被于海明反
抢砍刀并捅刺、砍击数刀,刘海龙
身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侦查认定,涉案人员刘
海龙,男,36岁,甘肃省镇原县人,案
发前在昆山市陆家镇某企业打

工；涉案人员于海明,男,41岁,陕
西省宁强县人,案发前在昆山市
某酒店工程部工作。

案发时刘某某(男)、刘某(女)、
唐某某(女)与刘海龙同车。刘某

某参与殴打于海明,被依法行政
拘留十日;刘某、唐某某下车劝解,
未参与案件。于海明同行人员袁

某某,未参与案件。
警方通报显示,案发当晚,刘

海龙醉酒驾驶皖AP9G57宝马轿
车(经检测,血液酒精含量 87mg/
100ml),载刘某某、刘某、唐某某沿
昆山市震川路西行至顺帆路路口

时,向右强行闯入非机动车道,与
正常骑自行车的于海明险些碰

擦,双方因而发生争执。
警方根据侦查查明事实,并

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

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

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

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
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
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
责任”之规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
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⑤4

“昆山砍人案”于海明属正当防卫

新华时评

9月1日，江苏昆山市公安、
检察机关通报了“昆山砍人案”调

查处理结果，认定于海明的行为

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应该说，这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

件，其判决结果是一场法治的胜

利。

面对喧嚣，回到法律框架内

解决问题，既是司法的应有之义，

也是法治社会的题中之意。细看

此案件定性，正体现出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纵不枉，

依法裁判的基本原则。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

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此案公

众关注的焦点，关键是在不法行

为面前，合法权利该如何救济。

人身安全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要

求，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最牢固的防

线。维护正义、明辨是非，倡导社

会良好风尚、弘扬正气的责任，此

案中的处理结果值得点赞。

法律“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

天下明知其所避”。在这起案件

里，不仅于海明的合法权益得到

了维护，更倡导了社会法治思维，

提升了社会法治意识，这对于广

大民众而言也是一堂生动的社会

主义法治课。

让广大群众拍手叫好的，除

了司法的正义裁决，还有此次公

安、检察机关及时、公开的处置意

见发布。在通报中，昆山公安、检

察机关对案情事实、法律适用都

作出了清晰的陈述；同时，还对群

众关心的当事人是否涉黑等问题

给予了清晰回应，打消了网民的

焦虑和恐慌，及时杜绝了谣言传

播和舆论噪音。

奉法者强则国强。法律的价

值，在于剥离开感性纷繁的舆论

情绪，探究民意背后的积极取向，

作出理性公正的裁决。本案中，

维护正当防卫权利，体现的正是

对“以正压邪”价值的弘扬和宣

示。⑤4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法治的胜利

第一条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

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

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居民个人

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

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

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

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一百八十

三天的个人，为非居民个人。非居

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

照本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纳税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起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

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劳务报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

（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五）经营所得；

（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七）财产租赁所得；

（八）财产转让所得；

（九）偶然所得。

居民个人取得前款第一项至

第四项所得（以下称综合所得），按

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非

居民个人取得前款第一项至第四

项所得，按月或者按次分项计算个

人所得税。纳税人取得前款第五

项至第九项所得，依照本法规定分

别计算个人所得税。

第三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一）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

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表附后）；

（二）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

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表附后）；

（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

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

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

之二十。

第四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

免征个人所得税：

（一）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

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

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

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二）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

债券利息；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

的补贴、津贴；

（四）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五）保险赔款；

（六）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

退役金；

（七）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

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基本

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离休费、离休

生活补助费；

（八）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应予

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

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

得；

（九）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

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

得；

（十）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免税

所得。

前款第十项免税规定，由国务

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具体幅度和

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规定，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备案：

（一）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

所得；

（二）因自然灾害遭受重大损

失的。

国务院可以规定其他减税情

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第六条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

算：

（一）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

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

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

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二）非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

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

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劳务

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

得额。

（三）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

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

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四）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

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

元；四千元以上的，减除百分之二

十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

额。

（五）财产转让所得，以转让财

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

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

偶然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

所得额。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

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

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

额。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

之七十计算。

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

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

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

所得额百分之三十的部分，可以从

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

定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

税前扣除的，从其规定。

本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专

项扣除，包括居民个人按照国家规

定的范围和标准缴纳的基本养老

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专项

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

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

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具体

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确

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备案。

第七条 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

取得的所得，可以从其应纳税额中

抵免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税额，但抵免额不得超过该纳税人

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

纳税额。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

纳税调整：

（一）个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

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

减少本人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额，

且无正当理由；

（二）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

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

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地

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

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

配或者减少分配；

（三）个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

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

收利益。

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作出

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

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

第九条 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

为纳税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

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

的，以中国公民身份号码为纳税人

识别号；纳税人没有中国公民身份

号码的，由税务机关赋予其纳税人

识别号。扣缴义务人扣缴税款时，

纳税人应当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纳

税人识别号。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纳税人应当依法办理纳税申报：

（一）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

汇算清缴；

（二）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

义务人；

（三）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

人未扣缴税款；

（四）取得境外所得；

（五）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

籍；

（六）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

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并向纳

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

款等信息。

第十一条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

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有扣

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

者按次预扣预缴税款；需要办理汇

算清缴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三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办理汇

算清缴。预扣预缴办法由国务院

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居民个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扣缴义务人

按月预扣预缴税款时应当按照规

定予以扣除，不得拒绝。

非居民个人取得工资、薪金所

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

许权使用费所得，有扣缴义务人

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

扣代缴税款，不办理汇算清缴。

第十二条 纳税人取得经营所

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月度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

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并

预缴税款；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三月

三十一日前办理汇算清缴。

纳税人取得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

得和偶然所得，按月或者按次计算

个人所得税，有扣缴义务人的，由

扣缴义务人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

缴税款。

第十三条 纳税人取得应税所

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应当在取得

所得的次月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

报送纳税申报表，并缴纳税款。

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

务人未扣缴税款的，纳税人应当在

取得所得的次年六月三十日前，缴

纳税款；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

的，纳税人应当按照期限缴纳税

款。

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所

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三月

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内申报纳税。

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

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应

当在取得所得的次月十五日内申

报纳税。

纳税人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

户籍的，应当在注销中国户籍前办

理税款清算。

第十四条 扣缴义务人每月或

者每次预扣、代扣的税款，应当在

次月十五日内缴入国库，并向税务

机关报送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纳税人办理汇算清缴退税或

者扣缴义务人为纳税人办理汇算

清缴退税的，税务机关审核后，按

照国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退税。

第十五条 公安、人民银行、金

融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协助

税务机关确认纳税人的身份、金融

账户信息。教育、卫生、医疗保障、

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

乡建设、公安、人民银行、金融监督

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向税务机关

提供纳税人子女教育、继续教育、

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

金、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信

息。

个人转让不动产的，税务机关

应当根据不动产登记等相关信息

核验应缴的个人所得税，登记机构

办理转移登记时，应当查验与该不

动产转让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

税凭证。个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

登记的，市场主体登记机关应当查

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个人所得

税的完税凭证。

有关部门依法将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遵守本法的情况纳入信用

信息系统，并实施联合激励或者惩

戒。

第十六条 各项所得的计算，

以人民币为单位。所得为人民币

以外的货币的，按照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折合成人民币缴纳税款。

第十七条 对扣缴义务人按照

所扣缴的税款，付给百分之二的手

续费。

第十八条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

得开征、减征、停征个人所得税及

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并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

案。

第十九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和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

本法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管理，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根据本法

制定实施条例。

第二十二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⑤4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07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根据2011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六次修正 根据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第七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关注亚运会

奖 牌 榜

（截至北京时间9月2日23时）

排名 国家/地区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中国 132 92 65 289

2 日本 75 56 74 205

3 韩国 49 58 70 177

4 印度尼西亚 31 24 43 98

5 乌兹别克斯坦 21 24 25 70

6 伊朗 20 20 22 62

7 中国台北 17 19 31 67

8 印度 15 24 30 69

9 哈萨克斯坦 15 17 44 76

10 朝鲜 12 12 13 37

●习近平分别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埃及总统
塞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举行会谈

●习近平分别会见塞舌尔总统富尔、贝宁总统塔
隆、几内亚总统孔戴、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利比里亚总

统维阿、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赞比亚总统伦古、加蓬总统

邦戈、科摩罗总统阿扎利、苏丹总统巴希尔、纳米比亚总

统根哥布、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赤道几内亚总统奥

比昂、塞内加尔总统萨勒、毛里塔尼亚总统阿齐兹、安哥

拉总统洛伦索、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吉布提总统盖莱、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将出席２０１８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推动基层宣传思想
工作强起来，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我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将于2019年施行，让
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均据新华社）

这是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文艺演出 ⑤4 新华社 发

新华社雅加达 9月 2日电 再

见雅加达，2022相约杭州！第十八
届亚运会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
加达闭幕，下届赛事将于2022年在
中国杭州举行。

当晚闭幕式在雨中上演，轮滑

兼速滑运动员郭丹手擎鲜艳的五

星红旗进入朋加诺体育场。中国

代表团派出845名运动员参加了本
届亚运会38个大项、376个小项的
角逐，连续十届蝉联金牌榜榜首。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代表团在

三大球项目上比上一届迈进了一

大步。尽管中国U23男足被挡在八
强门外，以B队参赛的男排最终位
列第九，但中国队包揽男、女篮金

牌，女排夺冠，女足获亚军。在游

泳、田径项目上，刘湘、孙杨、苏炳

添等多名运动员在26个项目上的
成绩排名进入本年度世界前十；游

泳9个小项世界排名前三，其中女
子50米仰泳、男子4X100米混合泳
接力、男子400米自由泳世界排名
第一。

由雅加达和巨港联合举办的

本届亚运会吸引了来自亚洲45个
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参
加了 40个大项、465个小项的比
赛。奖牌榜上，中国队以132金92
银65铜继续高居榜首，日本队以75
金56银74铜位列第二，韩国队以
49金58银70铜排名第三。尽管与
上届相比，日本队超越韩国队排到

第二，但亚洲体坛总体格局未有大

的变化。

本届亚运会共打破6项世界纪
录。刘湘在泳池里劈波斩浪，让尘

封9年的女子50米仰泳世界纪录

就此作古。苏炳添在田径赛场一

骑绝尘，以9秒92重新定义亚运会
男子百米速度。18岁的日本选手
池江璃花子勇夺6金2银，当选本
届亚运会最有价值运动员。

闭幕式表演精彩纷呈。在雨

中，来自亚洲各地的音乐家、舞蹈

家们载歌载舞，向世界展示“亚洲

能量”。

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

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

当地时间 20时 02分许，艾哈

迈德亲王将亚奥理事会会旗交给

杭州亚组委主席、中国奥委会主

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杭

州亚组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杭州市

市长徐立毅从苟仲文手中接旗，标

志 着 亚 运 会 正 式 进 入“ 杭 州 时

间”。随后，现场奏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歌，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杭州亚运城市宣传片出现在

体育场的大屏幕上，以《向往》为主

题的“杭州时间”文艺演出亮点纷

呈。

杭州杰出市民代表、阿里巴巴

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手牵着捧来

“西湖之水”的杭州女孩和来自杭

州的世界游泳名将孙杨一起登场，

共同发出盛情邀约——2022，杭州
欢迎全亚洲体育健儿和朋友们到

来！

在全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声中，

2022年第十九届亚运会会徽“潮
涌”震撼升起。杭州告诉亚洲与世

界——2022，相约杭州，相约杭州
亚运会！⑤4

第十八届亚运会闭幕 2022相约杭州


